紧急疏散、应急救护相关管理制度

新生 幼儿园紧急疏散与应急救护管理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
目的：规范幼儿园紧急疏散（火灾、地震、突发事故）与应急救护工作，保障幼儿、教职工生命安全，确保走廊、疏散通道始终畅通。

适用范围：全体教职工、在园幼儿及入园访客。

核心原则：生命至上、预防为主、快速高效、分级响应。

第二章 通道管理规定

畅通保障：走廊、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全天 24 小时保持畅通，严禁堆放玩具、桌椅、杂物，严禁设置临时隔断、锁闭安全出口。

设施维护：每日由后勤人员检查疏散指示标志、应急照明灯、防火门状态，每周进行一次全面测试，发现损坏立即维修更换。

标识管理：疏散路线图、安全出口标识、应急救护指引需清晰醒目，每学期更新一次，确保无遮挡、无模糊。

第三章 紧急疏散管理

预案制定：根据幼儿园建筑布局，制定火灾、地震、极端天气等专项疏散预案，明确各楼层、各班级疏散路线、集合点及教职工职责。

演练要求：每季度开展 1 次紧急疏散演练（含火灾、地震），演练前对幼儿进行简易讲解，演练时确保走廊无拥挤、无滞留。

现场组织：疏散时，班级教师分工负责，引导幼儿弯腰、捂鼻，沿指定走廊有序撤离，后勤人员负责清理通道障碍，安保人员开启所有安全出口。

第四章 应急救护管理

救护准备：走廊各楼层设置应急救护箱（含创可贴、消毒用品、担架、急救手册），放置于醒目且易取用的位置，不占用疏散通道。

通行保障：发生幼儿受伤、突发疾病时，立即清空救护路线上的走廊通道，安排专人引导急救人员，确保担架、急救设备快速通行。

人员职责：保健医负责现场初步救护，教职工协助维持通道秩序，后勤人员负责联系急救中心并开启应急照明。

第五章 责任与考核

责任分工：园长为第一责任人，后勤主任负责通道日常管理，班级教师负责本班级疏散与救护配合。

考核机制：将通道畅通情况、疏散演练参与度纳入教职工绩效考核，对占用通道、延误疏散的行为严肃追责。

第六章 附则

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幼儿园安全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与修订。
